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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府办〔2020〕48 号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转发区民防办制订的《上海市普陀区 2020 年

防空警报试鸣方案》的通知

区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：

区民防办制订的《上海市普陀区 2020 年防空警报试鸣方案》

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9月 8日



— 2 —

上海市普陀区 2020 年防空警报试鸣方案

为进一步提升上海超大城市防空防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

代化水平，更好地检验本区防空警报设施的完好率和发放防空警

报能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、《上海市防空警报

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现定于 2020 年 9月 19 日（全民

国防教育日）参与实施全市范围（除浦东、虹桥国际机场地区外）

的防空警报试鸣，并结合警报试鸣，组织城镇居民进行防空演练，

特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防空警报试鸣的时间

防空警报试鸣安排在 9 月 19 日(星期六)上午 11 时 35 分至

11 时 58 分。其中，11 时 35 分至 38 分试鸣预先警报（鸣 36 秒、

停 24 秒，反复 3遍为 1个周期，时间 3分钟）；11 时 45 分至 48

分试鸣空袭警报（鸣 6 秒、停 6 秒，反复 15 遍为 1 个周期，时

间3分钟）；11时 55分至 11时 58分试鸣解除警报（长鸣3分钟）。

二、防空警报试鸣的方式

组织本区固定防空警报器和机动防空警报器进行防空警报试

鸣。同时，市防空警报试鸣指挥部通过市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发布

防空警报试鸣信息以及宣传语。

三、防空演练的内容及参演对象

以人民防空袭行动方案为基准，对照年度训练计划，按照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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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防控要求，本区结合防空警报试鸣,开展人员疏散、掩蔽演练。

（一）人口疏散、掩蔽演练

防空警报器试鸣期间，本区街道镇进行战时人员防空掩蔽演

练。参加防空演练的对象为城镇居民，并以居民区为重点组织演

练。同时适当开展高层楼宇、人员密集公共场所等人员疏散演练。

区防办做好人口疏散、掩蔽场所等各项准备工作。各街道镇要提

升人防演练覆盖率，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人口疏散、掩蔽演练

互动。具体安排由街道镇和区防办研究确定。

（二）学校师生疏散演练

本区各类学校要结合防空警报试鸣，组织学校师生进行疏散

演练。考虑星期六学校放假和师生参演效果，学校师生疏散演练

提前至 9 月 18 日（星期五）进行。学校在组织师生疏散演练时，

可采用学校广播系统播放防空警报音响信号，不得鸣放室外固定

防空警报。演练学校师生在听到防空警报时，经楼梯（安全通道）

有秩序地紧急疏散到民防工程或校园操场等开阔地带。

四、防空警报试鸣、防空演练的组织实施

区成立防空警报试鸣指挥部，设于区民防指挥所，负责防空

警报试鸣及各项准备工作的组织领导。区防空警报试鸣指挥部由

区政府分管领导任总指挥，区武装部领导、区府办领导、区民防

办领导任副总指挥，相关部门领导为成员。

防空演练由街道（镇）和学校具体组织实施，区民防办予以

指导。演练组织实施要严密规范，要结合实际提前组织社区居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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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师生进行相应的训练准备和预演，并提前报公安等相关部门

备案，确保演练安全。

五、防空警报试鸣、防空演练的准备

（一）做好防空警报设备的维护保养

采取市民防办统一部署、区组织实施、警报管理单位具体落

实的办法，在防空警报试鸣半个月前，完成防空警报系统检测和

设备的维护保养，确保防空警报闻令而响。

（二）做好防空警报试鸣的通信保障

配合市通信管理局组织上海电信公司落实防空警报试鸣时指

挥用的 800 兆数字集群政务网人防指挥网的畅通，做好防空警报

有线控制发放系统的通信线路维护工作，确保人防指挥通信和警

报通信顺畅。

（三）做好防空警报试鸣的宣传告知

市民防办会同市气象局、市文化旅游局、市通信管理局等，

会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互联网、政务新媒体、手机短信、智能

终端、电子显示屏等发放防空警报试鸣信息。

（四）组织做好防空演练的准备

本区街道镇和学校要根据本方案规定的演练内容和参演对

象，结合实际制定演练计划，明确组织实施方案，落实参演人员，

准备好演练场地和防空掩蔽工程，并依据防空预案，对参演人员

进行相应的培训，组织好预演工作。

（五）做好防空警报试鸣的新闻报道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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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空警报试鸣前后的新闻报道工作由区委宣传部牵头负责，

在开展警报试鸣前后一段时间，组织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报道，并

在防空警报试鸣后进行相关信息的跟踪报道。

（六）做好防空警报试鸣的安全工作

9 月 9 日，市政府就本市防空警报试鸣的时间、范围、内容、

方式和注意事项发布通告。本区要通过有线电视台播放本市组织

防空警报试鸣的消息，将防空警报试鸣有关信息告知本区所有单

位和人员。

街道镇负责组织做好辖区内的防空警报试鸣宣传告知和安全

防范工作，将防空警报试鸣有关信息告知本区域内的所有单位和

人员，特别是孤老病残等特殊人群，要组织人员密集场所在防空

警报试鸣前和试鸣过程中，通过广播、电子显示屏等反复播放告

知信息。通过广泛宣传告知，使广大市民和过往人员在防空警报

试鸣时，保持正常的工作、生活秩序，防止发生意外。

各行业主管部门要针对本行业的特点，组织协调和指导所属

或管理、联系的单位做好安全防范工作，确保不发生意外情况。

六、防空警报试鸣效果监测评估工作

今年的防空警报试鸣，将组织警报音响覆盖率和音响效果的

检测和评价，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做好配合。如发生警报音响信号

较弱等问题，警报管理部门要及时整改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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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上海市普陀区 2020 年防空警报试鸣各相关部门、单位

工作职责

上海市普陀区民防办公室

2020 年 9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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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普陀区 2020 年防空警报试鸣

各相关部门、单位工作职责

为组织好 2020 年本区防空警报试鸣及防空演练工作，根据市

委、市政府、上海警备区和市防办的有关要求，现制定各相关部

门、单位的工作职责如下：

1.区人武部：负责对防空警报试鸣、防空演练等相关工作进

行指导，组织、协调驻区部队相关单位做好防空警报试鸣的宣传

告知和安全防范工作。

2.区民防办：负责防空警报试鸣的组织计划和牵头实施工作；

配合市防办做好防空警报设施的检测和维护保养工作；指导街道

镇做好防空警报试鸣时组织进行防空演练的准备工作；会同有关

部门做好警报试鸣的宣传教育和新闻报道工作；负责防空警报试

鸣的指挥所保障工作。

3.区委宣传部：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本区新闻媒体做好宣

传教育和新闻报道工作，组织相关单位做好防空警报试鸣的宣传

告知和安全防范工作。

4.区商务委：负责组织、协调行业管理（联系）单位及外资

企业做好防空警报试鸣的宣传告知和安全防范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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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区教育局：做好防空警报试鸣与各类执业考试时间、考场

地点和有关要求的统计汇总工作，防止警报试鸣与考试时间发生

冲突，并协商有关部门关闭考试点影响警报器；负责组织、协调

本区教育单位师生开展防空演练，并做好防空警报试鸣的宣传告

知和安全防范工作。

6.区公安分局：负责防空警报试鸣期间的社会治安和交通管

理工作，组织、协调相关单位做好防空警报试鸣的宣传告知和安

全防范工作。

7.区应急局：组织协调相关突发事件应急救援。

8.区国资委：负责组织、协调行业管理（联系）的相关单位

做好防空警报试鸣的宣传告知和安全防范工作。

9.区建管委：负责组织、协调区域范围内建设系统相关单位

做好防空警报试鸣的宣传告知和安全防范工作。

10.区卫生健康委：负责组织、协调相关医疗卫生单位做好防

空警报试鸣的宣传告知和安全防范工作，以及意外伤害的医疗救

护工作。

11.区消防救援支队：负责组织指导相关单位结合做好消防逃

生演练工作，以及防空警报试鸣的宣传告知和安全防范工作。

12.区科委：负责组织、协调行业管理（联系）单位做好防空

警报试鸣的宣传告知和安全防范工作。

13.区城管执法局：负责组织、协调相关单位做好防空警报试

鸣的宣传告知和安全防范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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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街道镇：负责组织开展区域内的防空警报试鸣工作，做好

区域内相关单位的防空警报试鸣宣传告知和安全防范工作，协助

做好防空警报设施的检测、调试、维护、保养和警报发放工作，

做好防空演练的组织实施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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